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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爱瑞特新能源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因日常经营及发展需要，安徽爱瑞特新能源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拟转让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经济开发区中江路上的 1、2、3、4、5、

6 号厂房和办公楼，合计土地面积 38302 ㎡，建筑面积 23997.67 ㎡【具体为：

1#厂房 3794.4 ㎡（不动产权第 0015887 号）；2#厂房 2070.25 ㎡（不动产权第

0015889号）；3#厂房 3031.78㎡（不动产权第 0015892号）；4#厂房 3084.25㎡

（不动产权第 0015890 号）；5#厂房 4415.93 ㎡(不动产权第 0015891 号)；6#厂

房 4454.74㎡（不动产权第 0015886号）；办公楼 3146.32㎡（不动产权第 0015888

号）】，并含配套设施（门卫室、围墙、厂区道路）。公司拟作价人民币贰仟伍佰

万元整（￥2500 万元，含税）出售给芜湖科杰智能仓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杰智能），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司聘请的北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

参考而确定。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 

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以下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二）购买、出售的净资产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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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公司 2017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164,368,384.84

元。公司本次拟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500 万元，占公司资产总额 15.21%，未达到

上述标准。同时，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未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

出售。因此，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售

部分资产的议案》，《关于拟聘请<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评估机构的

议案》，《关于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月 1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

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公告

编号：2019-015）。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出售需向房产所在地房屋权属登记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

续。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芜湖科杰智能仓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繁昌经济开发区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繁昌经济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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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正勇 

实际控制人：王正勇 

主营业务：开发、设计、加工、生产仓储系统货架，移动式档案柜，自动旋

转货架，机械式停车设备。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安徽爱瑞特新能源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中江路上的 1、

2、3、4、5、6 号标准厂房和办公楼及配套设施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繁昌县经济开发区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现抵押给徽商银行芜湖繁昌县支行，不存在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科杰智能

在完成 1200 万元购房付款后，公司在一个月内解除交易标的产权抵押。 

标的资产 1#厂房、办公楼一楼老展厅、5#厂房一层已租赁给安徽传泰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1#厂房及办公楼一楼老展厅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9 月 15 日至 2020

年 3 月 14；5#厂房一层租赁期限自 2019 年 3 月 4 日至 2020 年 3 月 3 日； 

3#厂房已租赁给芜湖源皓精密五金科技有限公司，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 

1#、2#、3#、4#、5#、6#厂房屋顶已租赁给繁昌县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租

赁期限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38 年 3 月 31 日。 

2#、4#、6#厂房已租赁给科杰智能，2#、4#厂房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8 月 5

日至 2020 年 7 月 4 日。6#厂房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3 月 12 日至 2020 年 3 月 11

日。 

公司全额收到科杰智能 2500 万元购房款项后，将厂区内所有租赁权一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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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给科杰智能。 

 

（三）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公司拟聘请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该事务所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

报告作为参考而确定。 

 

四、定价情况 

综合考虑影响标的资产市场价格的各种因素，经测算，标的资产的市场价

格约为 25,000,000 元，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作为参考而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拟交易金额：人民币 2500 万元（含税），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司聘请的评估机

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参考而确定。 

支付方式：转帐方式支付 

支付期限：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7 日内科杰智能支付定金人民币贰佰万元整

（￥200 万元）；2019年 10月 1日前支付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万元）；余

款人民币壹仟叁佰万元整（￥1300万元）在所有产权过户后，3个月内一次性付

清。科杰智能付到 1200万元后并办理产权过户时，公司提供 1200万元增值税普

通发票（如因过户需提供全额发票，公司配合完成），开具 2500万元发票产生的

税费由公司承担。 

过户：2019 年 10 月 1 日前科杰智能付清 1000 万元后，科杰智能以上述物

业申请的银行贷款(不得小于 1300 万元)已获银行批准，公司配合科杰智能办理

所有厂房、办公楼不动产权、水电气的过户登记。公司收到余款 1300 万元后将

厂房内所有租赁权一并转让给科杰智能。 

交房：科杰智能付清全部资金后一个月内，公司清除厂区内的公司产品和废

件，按照已约定的带走公司物品，并向科杰智能移交上述厂房和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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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付款科杰智能承担应付款额的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并承担因诉讼而产

生的律师费；如科杰智能逾期超过三个月不付款，公司有权终止合同，科杰智能

承担厂房和土地总价 30%的违约金。若公司不能协助科杰智能办理不动产权证，

或将土地、厂房抵押给任何第三方，则售房合同无效，公司无条件全额退还科杰

智能所有的购房款，并承担厂房和土地总价 30%的违约金。 

协议内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在科杰智能未付清售房款前，所有厂房出租的租金归公司所有（包含科杰智

能已承租的厂房），直到科杰智能完全履行 2500万元付款义务后，科杰智能才有

权收取租赁费，原租赁合同由科杰智能与第三方履行，承租人的押金一并转入科

杰智能账户。 

厂区内所有绿化苗木、办公楼内的办公家具、家电等可移动办公设施全归公

司所有，在公司移交腾让房屋时予以搬迁。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出售资产将有助于盘活存量资产，增加公司现金流，促进公司内

部规划，增强公司资产的流动性，符合公司目前实际经营需要，本次资产出售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安徽爱瑞特新能源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标准厂房、办公楼及配套设施买卖合同》 

 

 

安徽爱瑞特新能源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6 日  


